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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（辦公地址: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
承辦人：吳彥融

電話：08-7362589分機215

傳真：08-7364380

電子信箱：newpdc02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104412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強化校園性別平等之概念，並落實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

防治，請貴校依說明事項督導所屬落實推廣及宣導，請查

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1年1月27日臺教體署學(一)字第

111000441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7條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7條，及課程

總綱規定，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，

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及每

學年應至少有4小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。高級中等

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

程，並應運用多元方式進行教學，以提升學生性平意識。

另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7條規定：教師

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或提供學生

工作機會時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展

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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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29條規定：專任

運動教練在職期間，應積極進修研究與其訓練指導有關之

知能；其進修時數，每年至少18小時以上(含至少2小時性

平課程)，並取得證明。基此，教育部體育署為提升新進及

在職專任運動教練性別平等知能，每年辦理研習課程；此

外，透過辦理運動科學講座，提供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新

知，提升訓練技能，降低與學生肢體接觸之爭議。

四、請落實宣導性平相關議題，並督導所屬專任運動教練及其

他類型進用之運動教練，確實完成相關性別平等進修課

程，以提升性別平等知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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